通辽市第五中学住宿生管理办法
学生服务中心
（2025年12月5日）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制定目的
为保障住宿生在校期间的人身安全与身心健康，规范宿舍管理秩序，营造整洁、文明、和谐的住宿环境，培养学生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集体荣誉感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适用范围
本办法适用于通辽市第五中学全体住校学生（以下简称 “住宿生”）及涉及宿舍管理的学生发展指导教师。
第三条 管理原则
遵循 “安全第一、规范有序、以人为本、家校协同” 的原则，实行学生发展指导老师负责制、班主任联动制和学生自我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模式。
第二章 宿舍安全管理
第四条 人身安全
1.住宿生不得攀爬宿舍门窗、阳台护栏，不得在宿舍内追逐打闹、推搡拥挤，严禁在楼道内奔跑、嬉戏或进行危险性游戏。
2.严禁串宿、留宿非本宿舍人员（包括其他年级住宿生、校外人员及家长），特殊情况需经学生服务中心主任批准，并履行登记手续。
3.离开宿舍时必须关好门窗，妥善保管个人贵重物品（如现金、学习用品等），严禁将贵重物品随意摆放，防止失窃。
4.不得在宿舍内进行任何可能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行为，如打架斗殴、恐吓威胁、恶作剧等，严禁携带管制刀具、棍棒等危险品进入宿舍。
第五条 消防安全
1.严格遵守消防安全规定，严禁在宿舍内使用明火（包括蜡烛、打火机、火柴等），严禁焚烧废纸、杂物。
2.熟悉宿舍楼道内的消防通道、安全出口位置及灭火器、应急灯等消防设施的使用方法，严禁堵塞消防通道、损坏消防设施。
3.发现火情、火灾隐患或其他安全险情时，应立即向学生发展指导教师、班主任或学校值班领导报告，并积极配合采取应急处置措施。
第六条 财产安全
1.爱护宿舍内公共设施（如门窗、床铺、桌椅、衣柜、水电设施等），不得故意损坏、拆卸或私自占用，如有损坏需照价赔偿并承担相应责任。
2.严禁在宿舍内存放易燃易爆物品、有毒物品、腐蚀性物品及其他违禁品。
第三章 作息管理
第七条 起床与晨读
1.作息时间：早晨 6:15 起床，6:15-6:35 进行洗漱、整理内务。
2.起床后应迅速整理个人床铺及衣物，保持宿舍整洁，不得赖床、迟到，严禁在宿舍内逗留闲逛。
第八条 午休管理
午休时间：12:30-13:50。午休期间，住宿生应返回宿舍休息，保持宿舍安静，不得大声喧哗、打闹或进行其他影响他人休息的活动，严禁在宿舍内学习（特殊情况经批准除外）。如需外出需向学生发展指导老师报备并履行请假手续。
第十条 晚自习与就寝
1.晚自习时间：22:45-23:35（第一节自习），23:35-24:30（第二节自习），住宿生需按时到指定教室参加晚自习，不得迟到、早退、缺席。
2.晚自习结束后，住宿生应在轻声慢步返回宿舍，立刻就寝。熄灯后，宿舍内必须保持安静，不得交谈、看书、洗漱等，确保充足睡眠。
第十一条 请假与外出
1.住宿生因特殊情况需请假外出（包括周末、节假日），需提前向班主任提交书面请假申请，经班主任批准后，到学生发展指导老师处登记，明确返校时间，返校后需及时销假。
2.请假期间不得擅自延长假期，如需续假需提前向班主任报备并获得批准，否则按旷课处理。
3.夜间（熄灯后至次日起床前）严禁外出，特殊紧急情况需经学生发展指导老师、值班老师双重批准，并由家长陪同方可离校。
第四章 卫生管理
第十二条 个人卫生
1.住宿生应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，勤洗澡、勤换衣、勤理发、勤剪指甲，保持衣着整洁、仪容仪表符合中学生规范。
2.个人衣物、鞋袜应及时清洗晾晒，不得堆积在宿舍内，个人生活用品（如毛巾、牙刷、牙膏、脸盆、水杯等）应摆放整齐，做到专人专用。
3.严禁在宿舍内乱扔垃圾、随地吐痰、乱倒污水，个人产生的垃圾应及时放入宿舍内的垃圾桶。
第十三条 宿舍公共卫生
1.宿舍卫生实行值日生轮流制，每天安排 1-2 名值日生负责当天宿舍公共区域的清洁工作，包括扫地、拖地、擦镜子、整理公共物品、倾倒垃圾等，其他住宿生应积极配合。
2.宿舍内物品摆放需整齐规范：床铺平整，被子叠放成 “豆腐块” 状，枕头放置在被子下方；衣物折叠后放入衣柜，不得悬挂在床头、床尾；鞋子摆放整齐，鞋尖朝向一致；洗漱用品、学习用品等分类摆放于指定位置，不得杂乱堆放。
3.保持宿舍内空气流通，每天起床后、午休后应及时开窗通风，每次通风时间不少于 15 分钟。
4.严禁在宿舍墙壁、门窗、桌椅上乱贴、乱画、乱刻，严禁私自张贴海报、照片等物品。
第十四条 卫生检查与评比
1.学生发展指导老师每天对各宿舍卫生情况进行 2 次检查（中午内务检查、晚上就寝前检查），并做好记录，检查结果纳入宿舍量化考核。
2.学校每周组织一次卫生大检查，每月开展 “文明宿舍” 评比活动，对卫生整洁、表现优秀的宿舍予以表彰和奖励，对卫生不合格的宿舍进行通报批评，并责令限期整改。
3.住宿生应积极参与卫生清洁工作，服从值日生安排，共同维护宿舍卫生环境。
第五章 纪律管理
第十五条 行为规范
1.严格遵守中学生行为准则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尊敬师长，团结同学，互助友爱，文明用语，不得说脏话、粗话，不得辱骂、欺凌他人。
2.自觉维护宿舍秩序，不得在宿舍内大声喧哗、打闹、起哄，不得进行影响他人学习和休息的活动。
3.严禁在宿舍内吸烟、饮酒、赌博、吸毒，严禁传播不良信息、观看不健康影视资料，严禁从事任何违法违纪行为。
4.不得擅自调换宿舍、床位，如需调换需经班主任和学生发展指导老师批准，并办理相关手续。
5.遵守宿舍用电、用水规定，做到人走灯灭、人离水关，杜绝浪费水电的现象。
第十六条 电子产品管理
1.严禁携带手机、平板电脑、游戏机等电子产品进入宿舍，如需与家长联系，可使用宿舍内的公共电话或向生活指导老师、班主任求助。
2.违反电子产品管理规定的，学校将予以没收，并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。
第十七条 访客管理
1.学生不得在宿舍内接待非规定范围内的访客，严禁私自带领校外人员进入宿舍。
2.不得携带食品、饮料、易燃易爆物品等进入宿舍，不得在宿舍内吸烟、饮酒，不得随意翻动学生物品。
第六章 住宿生素质教育课程管理要求
第十八条  课程基本规范
1.授课时间：基础年级固定为每隔一周的周日下午，课程时长 40分钟，学生需提前 10 分钟到达指定场地，不得迟到、早退或无故缺席。
2.课程形式：采用室内理论或室外实践的模式，按教学计划交替或组合开展。室内课程以专题讲座、小组研讨、技能培训等为主；室外课程包含团队拓展、公益实践、户外探索等，需严格遵循场地安全规范。
3.教学场地：室内课程统一安排在学校指定教室、多功能厅；室外课程需提前报备场地(校内操场、体育馆等),明确集合点与活动范围，严禁学生擅自脱离指定区域。
第十九条  考勤管理要求
1.考勤机制：学生采取自愿参与原则，副营长需在课程开始前 1 分钟汇总上课及缺勤情况。
2.请假流程：学生因特殊情况（疾病、家庭紧急事务等）无法参与课程，需提前提交口头请假申请，否则按旷课处理。
第二十条  课堂参与度要求
[bookmark: _GoBack]1.室内课程参与：学生需遵守课堂纪律，不得交头接耳或做与课程无关的事。积极参与互动环节，包括小组讨论、发言分享、案例分析等。
2.室外课程参与：严格听从指导老师及工作人员安排，遵守活动规则与安全要求，不得擅自行动。主动投入实践任务，发挥团队协作精神，完成指定活动目标。指导老师将根据学生的参与热情、任务完成度、沟通协作能力、责任担当意识进行综合评价。
第二十一条  其他管理要求
1.安全管理：室外课程前，指导老师需对学生进行安全警示教育，明确风险点及应急措施；学生需按要求穿戴合适的衣物、鞋子，携带必要物品（如饮用水、防晒用品等），严禁携带危险物品。课程期间若出现身体不适或突发情况，需立即向老师报告。
2.纪律要求：无论室内外课程，学生均需尊重老师及工作人员，服从安排；爱护教学场地设施、公共财物及自然环境，不得损坏、乱扔垃圾。
3.反馈机制：学生可通过宿舍意见箱，对课程内容、教学方式、管理安排等提出合理建议，课程管理部门将定期汇总并优化课程方案。

第六章 其他管理
第二十二条 住宿申请与退宿
1.住宿生需由家长陪同向学生服务中心主任提交住宿申请，经学校审核批准后，方可办理入住手续，签订《住宿生住宿协议》。
2.符合退寝原则的学生，需由家长向学校提交书面退宿申请，经班主任、学生服务中心、综治办、主管校长批准后，办理退宿手续后，方可离校。
3.退宿后如需重新申请住宿，需按新生住宿申请流程办理，学校根据宿舍床位情况统筹安排。
第二十三条 医疗与健康
住宿生在校期间如出现身体不适，应及时向学生发展指导老师或班主任报告，如需就医，应及时联系家长，并协助送往医院治疗，必要时启动学校应急预案。
第二十四条 奖励与处分
对严格遵守本办法，表现优秀的住宿生、值日生及 “文明宿舍”，学校将给予以下奖励：
（1）在全营范围内通报表扬；
（2）颁发荣誉证书、奖状或奖品；
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住宿生，学校将视情节轻重给予以下处分：
（1）口头警告、通报批评；
（2）取消 “文明宿舍” 评选资格，扣除宿舍量化考核分数；
（3）情节严重者，取消住宿资格，直至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。
对因违反本办法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，由责任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；构成违法犯罪的，移交公安机关处理。
第二十五条 家校沟通
1.学校建立住宿生家长微信群、电话沟通等家校联系机制，及时向家长反馈学生的住宿情况、表现及学校的相关管理要求。
2.家长应积极配合学校做好住宿生的教育管理工作，教育孩子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，培养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和良好习惯，定期与孩子、班主任、学生发展指导老师沟通交流，及时了解孩子的思想动态和生活情况。
3.家长对学校宿舍管理工作有意见或建议的，可通过合理渠道向学校反馈，学校将及时研究并予以答复。
第七章 附则
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通辽市第五中学学生服务中心负责解释。
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以往学校有关住宿生管理的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第二十八条 学校可根据实际情况对本办法进行修订和完善，修订后的办法将及时向住宿生及家长公示。
